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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困难当事人渡过难关 保障未成年救助对象合法权益

司法救助，困境中的法律柔情
司法救助是国家以人为本、 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也是国家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2014 年 1 月， 中央政法委、 财政部、 最高人民法

院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 （试行）》， 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充分发挥国家

司法救助 “扶危济困、 救急救难” 的职能功能， 助力民生司法保护， 让司法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的困难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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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陈某某系参战退役军人， 因家庭

琐事被其弟杀害。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 被告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与被害人

共同生活且由被害人抚养。 故刑附民判赔款

项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而未能执行到位。 被

害人的妻子年老体弱多病， 共同生活的残疾

儿子离异， 孙子年幼。 陈某某遇害后， 其家

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 使原本生活困难的家

庭雪上加霜。

法院经审查认为， 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

犯罪侵害而死亡， 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

偿能力， 被害人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

赔偿， 陷入生活困难的， 是现行国家司法救

助政策明确列举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之一，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第三条第一款第

（三） 项之规定， 决定给予被害人遗属司法

救助金 10万元。

【典型意义】

法院在加大对受害退役军人遗属司法救

助力度的同时， 对受害困难退役军人家庭进

行回访慰问， 并联动当地军人事务管理部门

和乡政府现场办公， 多举措共同帮助受害退

役军人遗属解决家庭生活实际困难。 法院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等 6 部门共同制定的

《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通过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 有效维护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一

退役军人因琐事被害 家属生活困难被救助

2019 年 10 月 2 日， 司机涂某某驾驶客

车时未保持安全车距， 致使客车追尾撞上陈

某某载有孙某某的二轮电动车， 造成陈某

某、 孙某某死亡。 法院判决负全部责任的涂

某 某 向 孙 某 某 近 亲 属 赔 偿 各 项 损 失

421300.54 元。 法院虽然加大了执行力度，

但并未发现涂某某在履行部分赔偿义务后有

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救助申请人孙某某的

父母和两个孩子系农业户籍且无固定生活来

源， 其父是肢体残疾的农村低保户， 两个孩

子均是未成年人， 分别在读小学、 幼儿园。

孙某某家人所住房屋已部分倒塌， 暂时租住

在地下室，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法院经审查认为，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

故民事侵权行为死亡， 其近亲属无法通过诉

讼获得赔偿， 生活陷入困难的， 属于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

救助工作的意见》 第三条第一款第 （七） 项

规定应予救助的情形， 决定给予死者的父母

和未成年孩子等 4名救助申请人司法救助金

共计 9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异地巡回开展国家司法

救助工作的典型案例。 本案中， 家住江西宜

春的孙某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江西省抚州中

院在收到其困难家庭成员的司法救助申请

后， 立即赶赴救助申请人所在的村委会等基

层组织了解情况， 并在核实其家庭生活困难

现状后， 及时将依法救助的款项送至租住在

地下室的申请人手中， 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渡过难关， 让困难群众在具体案件中真切感

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温暖。

案例二

客车追尾致人死亡 异地巡回开展司法救助

救助申请人戴某某在为他人修建房屋过

程中受伤， 导致重型颅脑损伤。 经鉴定为一

级多重残疾， 已丧失劳动能力。 后申请报销

医疗费时， 当地农医局以戴某某意外伤害事

件存在责任人， 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新

农合报销范围为由不予支付。 戴某某遂提起

行政诉讼， 但因其诉请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条件， 其诉请未得到支持。 戴

某某系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摔伤后瘫痪在

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需专人看护； 其父

在儿子发生事故后， 突发脑中风丧失劳动能

力； 戴某某的两个孩子系在读小学生。 戴某

某的家庭主要靠妻子打工和低保金维持生

活。

法院经审查认为， 戴某某提出的国家司

法救助申请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

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第

三条有关“当事人因生活面临急迫困难提出

国家司法救助申请，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予以救助： …… （八） 人民法院根据实

际情况， 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的规

定， 决定给予戴某某司法救助金 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为防止因病致贫、 因案

返贫， 通过司法救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帮助遭受意外重创、 家庭陷入困境者

重新点燃生活希望的典型案例。 为提升司

法救助效果， 法院依法发放司法救助金后，

为防止戴某某的家庭因病致贫、 因案返贫，

通过当地乡村振兴局与民政部门的对接， 为

其落实 “爱心基金” 等其他政策帮扶。 同

时， 承办法官还及时对戴某某一家进行跟踪

回访， 通过释法说理、 心理疏导， 传递司法

温情。

案例三

修建房屋摔成重伤 司法救助防止因病致贫

案例五

家属无法讨回赔偿 两级法院联动救助

2018 年 1 月 31 日， 汪某某驾驶的轿车

与田某某等人驾驶的轿车发生追尾碰撞， 导

致四车损坏、 多人受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认定汪某某对第一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田某某对第二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其他人员

无责。 经司法鉴定， 受害人张某某构成一级

伤残， 且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判决田某某

赔偿张某某家属各项损失 48万余元， 汪某某

赔偿张某某家属各项损失 58万余元。 经法院

强制执行， 两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导致该案执行未果。 张某某有两名子女， 其

中一人尚未成年， 其家庭系建档立卡贫困户。

张某某的妻子潘某某在该案执行未果的情况

下， 向法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法院经审查认为， 救助申请人的申请符

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第三条第一款第

（七） 项“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

成人身伤害， 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受害

人陷入生活困难” 的规定， 决定给予受害人

家属司法救助金 10万元。

【典型意义】

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在查实申请人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 但司法救助资金短缺、 无法

足额支付救助金的情况下， 及时向上级法院

申报联动司法救助。 江西上饶中院收到申请

后 ， 迅速启动联动司法救助程序 ， 案件审

理、 财务审计及款项发放部门高效衔接、 配

合， 从立案到救助款发放， 前后仅用了短短

6 天时间 。 该案的高效办理 ， 使司法救助

“扶危济困、 救急救难” 的职能作用得到真正

发挥， 及时有效助力保障受害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益。

（来源： 江西法院网）

案例四

司法救助回访 关爱青少年成长

2017 年 6 月 1 日， 4 岁的赵某某在某商

场逆向进入自动扶梯， 不慎摔倒时右手卷入

扶梯梳齿板内被夹断。 后被诊断为创伤性上

臂切断， 造成六级伤残。 虽然法院判决商场

赔偿赵某某 30余万元， 但有限的赔偿金并不

足以支付其父母携赵某某多地辗转就医的治

疗费以及每年需更换假肢所欠下的巨额负债。

且赵某某在事故发生后， 精神和心智遭受严

重创伤， 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 生活无

法自理， 需要其母亲长期全职护理。 而每月

3000 多元的康复费用， 仅靠其父亲的微薄工

资难以负担。

法院经审查认为， 赵某某提出的国家司

法救助申请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

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第

三条第二款关于“涉诉信访人， 其诉求具有

一定合理性， 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 且

生活困难， 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

访的， 可以参照本意见予以救助” 的规定，

决定给予赵某某司法救助金 6.6万元。

【典型意义】

加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是人民法院

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人民法院将未成年

人作为重点救助对象， 给予特殊保护。 本案

中， 申请人赵某某系未成年儿童， 因意外受

伤致残， 有限的赔偿金不足以支付常年累月

的高昂康复医疗费用。 为帮助其家庭渡过难

关， 法院对其司法救助申请开通优先立案的

绿色通道， 在救助金额上从优用足司法政策，

在救助金的使用上督促基层组织加强监管，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

件办结后， 法院还联合团省委等单位， 在赵

某某所在学校开展 “司法救助回访 关爱青

少年成长” 志愿服务活动， 及时对未成年救

助对象跟踪回访， 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


